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全文如下。 

 

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 

（2026 年 2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6 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构建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 2026 年度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和政府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进展情况的评价考核。 

第三条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评价考核工作由中央组织



部统筹指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实施。 

第四条 评价考核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统筹兼顾、

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 

第二章 评价考核内容 

第五条 评价考核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开展，推

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第六条 评价考核设置控制指标、支撑指标。 

控制指标包括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

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等指标。 

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

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碳达峰碳中和具有支撑作用的

指标。 

第七条 “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围绕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制定“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

案，确保实现 203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降低 65%以上、2030 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等目标，实现煤炭消费总量和石油消

费总量达峰，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力争年度新增清洁

能源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 

第八条 “十五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应当制定省级碳达峰行动方案，按照国家层面目标确定本地区各

项指标的五年目标和分年度目标，并提出相应任务举措。 

省级行动方案应当按时制定完成，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衔接审核后，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并作为后续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开展评价考核的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衔接审核省级行动方案时，应当

围绕实现国家层面目标，督促地方落实新（改、扩）建“两高”工

业项目实施碳排放等量或者减量置换等要求，并综合考虑不同类型

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产业和能源结构、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统

筹好刚性约束和弹性调控，体现差异化要求。 

第九条 “十六五”时期起，每个五年规划期的第一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阶段性目

标制定全国碳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制

定省级碳排放控制行动方案，推动逐步实现碳中和。 

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制定评价考核

年度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各项指标的评价考核细则，并

可以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完善指标体系。 

第三章 评价考核程序 

第十一条 评价考核工作按照年度开展，于评价考核年度次年

具体实施。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年度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展自评，并按时将自评报告报党中央、国务

院，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评价考核负责部门。 

第十三条 各有关部门对所负责指标全国年度进展情况进行评

估，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进展情况进行评价。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单一指标的评价结果分为达标、不达标。评价

结果为“不达标”的，有关指标评价考核负责部门应当剖析该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形

成书面意见。各有关部门应当按时将评价结果以及书面意见送国家

发展改革委。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实地抽查、委托

第三方核查等方式，对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进展、任务

落实、目标完成以及数据真实性等情况进行实地核验。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地方自评、部门评价、实地核

验等情况，按照优秀、合格、不合格 3 个等次提出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年度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结果建议，商中央组织部

后按照程序报党中央、国务院。 

控制指标和支撑指标全部达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考

核结果为“优秀”；1 项及以上控制指标不达标或者 3项及以上支

撑指标不达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其余为“合格”。 



第四章 评价考核结果运用 

第十六条 评价考核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审定后，由中央组

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程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

政府反馈，并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第十七条 根据评价考核结果对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进

行约谈、通报提醒、通报表扬。 

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督促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在接到结果反馈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书面报告，提出整改措施，明

确完成时限。逾期整改不到位的，视情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 

评价考核结果为“合格”但部分指标不达标的，由有关指标评

价考核负责部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提醒。 

评价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者单项指标表现突出的，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通报表扬，并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好经

验、好做法。 

第十八条 评价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

重要参考。 

评价考核中发现或者整改中出现重大失职失责情况的，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追究责任建议，按照程序和规定将有

关问题和事实材料等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依规依

纪依法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责任追究。 

对评价考核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有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部门可以按照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评价考核应当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对存在徇私舞

弊、谎报瞒报、篡改数据、伪造资料等行为，造成评价考核结果严

重失真失实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考核结果直接确定

为“不合格”，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五章 评价考核实施 

第二十条 评价考核主要依据国家统计数据，统计数据缺失或

者时效性暂不能满足评价考核需要的，可以采用全国碳市场数据和

有关部门统计、调查、监测、核算数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掌握

数据的部门应当及时向有关指标评价考核负责部门提供评价考核所

需数据。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应当

持续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会同其他评价考核负责部门持续提

升数据统计、调查、监测、核算能力，加强对评价考核工作的数据

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应当建立重要数据

动态监测预警制度，定期监测全国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碳



排放量、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新增用电量、新增清洁能源电

力消费量等指标，视情对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提醒预

警。 

第二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结合评价考核工

作，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安全保供，科学合理

分解并压实减排责任，确保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平稳接

续，稳妥有序降低传统行业碳排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

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积极发挥碳市场等各类市场

化减排机制的作用。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价考核结果受重大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等非人为因素影响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

综合判定，据实提出评价考核结果建议，并在报党中央、国务院的

报告中予以单独说明。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国资委应当参照本办法，制定中央企业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有关评价考核制度。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